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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有聂隐，后有秋瑾，皆

可称女侠。可那聂隐娘，毕竟是唐

代小说中的虚拟人物，并非真人真

事儿；那被孙中山誉为“秋女侠”的

秋瑾，毕竟也杀身成仁，未能见到革

命成功。可这施剑翘，人如其名，一剑独翘，不

但成功成名，还并未因击毙杀父仇人而殒命，且

入狱不久即获特赦，其人其事，确实传奇。

施剑翘（1905-1979），原名施谷兰，安徽桐

城人（今安徽枞阳人），居于山东济南。其父施

从滨对其悉心培养，关爱有加；她自幼接受传统

家塾教育，少年时又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8 岁

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时至1925年秋，奉系

军阀张宗昌与北洋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

苏的地盘展开大战，施从滨作为张宗昌的部下

兵败被俘。孙传芳将其斩杀枭首，悬首暴尸三

天三夜，且不准施家收尸。当时年仅20岁的施

谷兰，就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据说，施谷兰先后寄望族兄与丈夫能报杀

父之仇，皆未能如愿。这期间，她改名“施剑

翘”，以明心志；所谓“翘首忘明月，拔剑问青

天”，时刻铭记父仇，绝意只身复仇。其父遇害

十年后，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至天津佛教

居士林进香时，谋划已久、在此等候的施剑翘用

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女侠枪杀军

阀，舍身以报父仇”的新闻一经传出，轰动全国。

这一事件，当时在天津、北平、上海各地的

主流报媒之上，跟踪报道与各种评述，连续刊发

了几乎整整一年。从 1935 年底至整个 1936

年，施剑翘的名字总是占据着这些主流报媒版

面的显要位置，谈论这一事件本身，以及关注这

一事件的后续发展，成为那一年社会各界的关

注焦点。此时，对于北上津的市民而言，法庭对

施的审讯，施的当庭答问全过程，以及她的家世

旧闻与狱中近况，皆是比孙传芳被刺身亡还要

震撼的“新闻”，他们对此津津乐道，报媒对此也

孜孜不倦，留下了大量相关报道。

据相关记载，施剑翘在法庭上的供述，历时

长达两个多小时，听者无不动容。经长达10个

月的三级审理，鉴于公义与民意，法庭顶住了孙

的家属与孙氏旧部“请予严厉判处”的各方压

力，并没有按照“杀人偿命”的惯例判决，只是对

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又将刑期减七年。又

经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于

右任等出面救援，1936 年底，施竟获特赦出

狱。从刺孙被捕至特赦出狱，施入狱仅约一年

即获自由，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

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她为报

父仇、只身刺孙事件的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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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故事，上了一整年头条
电影《邪不压正》中的“施剑翘复仇记”

施剑翘新闻图片（1935 年 11 月 25 日，上

海《申报-图画特刊》第172期）

值得注意的是，施剑翘在刺孙现场

散发的“告国人书”传单，因法院持不公

开鼓励暗杀行动的立场，在当时没有公

布。不过上海《申报》早在案发次日，即

以“天津专电”数条的方式，约略透露过这份“告国

人书”的大致内容。报道称，“其告国人书，长千余

字，述施从滨系安徽桐城人，在十年前因兵败，为孙

传芳所执，杀于蚌埠。久拟报仇，未得机会，今始及

下手等语”。如此看来，施在庭审中的答辩，也不啻

于一份活生生的且更为生动的“告国人书”了；其父

之冤、其心之切，不必公布那“告国人书”，国人已然

知晓了。

除却“告国人书”，庭审中施提到的“购卡片百

张，即所散传单也”，其内容《申报》亦曾以两条“天

津专电”的方式予以刊布。

不久，施剑翘初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消息

见报。此时，施对判决的态度，以及她的狱中生活，

乃至孙家对判决之态度，逐渐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

的焦点话题。于是，《世界日报》记者在判决书即将

送达之际，与施晤谈了一番，晤谈内容于1935年12

月17日见报。

应当说，施案初审判决传达之时，《世界日报》对

施的狱中晤谈可谓及时，第一时间向平津各地民众

传达了施的近况。施在狱中所作诗三首，以及被捕

时所作口占诗一首，皆公布了出来，这让民众对这位

传奇女子的心志及情感，有了更为生动具体的了解。

果不其然，1935年12月26日，《世界日报》刊发

“孙传芳案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的报道。不过

报道重点，倒不是施、孙两方如何不服初审判决的

申诉细节，而是施在狱中又作“七绝”诗七首，且与

外界民众颇多通信，颇受同情云云。1936年2月12

日，上海《立报》头版刊发简讯，称施案重审判决，施

的刑期由十年减为七年。

事实上，早在1935年12月，即有南京的安徽学

会向政府请愿，请求特赦施剑翘。特赦理由是，“不

仅为父复仇，且系为国锄奸”。请愿电文中有“孙传

芳民国十六年阻挠北伐，残杀党人”，“杀彼，已死党

人无不含笑九泉”云云，又将施案从“为人尽孝”的

私德层面延伸至“为国尽忠”的政治高度了。最终，

因各大媒体对施案的持续关注，社会各界的普遍同

情，乃至确有社会团体与“党国要人”的全力声援，

施氏竟获特赦，施案亦成近代一大奇案。

社会各界普遍同情
施剑翘终获特赦

D

1935 年 11 月 26 日，《世界日报》第 4

版刊发施案公开审理的首次报道。报道

相当详实，“现场感”十足，实为研究施案

难得的史料文献。报道部分原文如下：

（问）然则你蓄意杀害已久，你对家人有无表

示？（答）无之。自己秘密侦察，自己进行……（问）识

孙否？（答）在天祥各书店曾询购各要人像片，无孙

像，仅在某处有一幅，像係年青时照片……余自父

死，一闻孙姓之人即特别注意，但不敢打听。因施家

与孙之仇，举世皆知。嗣知孙家敏为孙之女，遂探知

孙家在法租界二十四号……今年秋在英租界耀华学

校，参观开学式时，又得见孙家敏，至此认识孙之墨

色新汽车捐牌市府三五七号，租界一 O 九三号……

侦得孙汽车停在光明影院，遂又认识孙之面孔。是

日孙戴大黑眼镜。至本年九月十七，在观音祠为余

父纪念周日，得知孙在居士林念经，嗣又在广播无线

电中，得聆孙之口声为鲁人……

次日（十三日）下雨，余默念孙恐不来，但手枪实

不便携带，因通过租界甚为危险，到林后果然见孙坐

虚并未设座，心念孙果不来矣。此时林中人乃询余曾

登记入林否，余问登记手续，当即交费一元，给我一

3000字庭审实录
透露诸多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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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底这一年

间，从女刺客到特赦犯的传奇历程，施剑翘

究竟经历了什么？这样的经历，电影无从考

量细节，只能撷其精彩桥段，在此，不妨暂时

摒绝抒情与想象，从当年北上津各地市民手中的新

闻纸中去寻求阅历罢。

1935 年 11 月 13 日晚，事发后仅数小时，当地报

纸《新天津报》即印发“号外”，专门报道这一事件，此

报道可谓施案“首报”。次日，天津《大公报》以“血溅

佛堂”的醒目标题，报道这一事件。同日，上海《申报》

亦以“孙传芳在津被刺毙命”为题，大幅刊载“天津专

电”多条，实为上海乃至中国南方城市中“施案”相关

报道的最早者。11月15日，上海《立报》头版的社论

与简讯，以“须种善因”为题的社论，与“孙传芳昨入

殓”的简讯相搭配，明确表达了报社同情施氏的立场。

11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4版的短讯，可能

是目前已知的、除天津之外，在北京乃至华北地区中

“施案”相关报道的最早者。此报道次日，即11月17

日，北平方面同情施剑翘的呼声即见诸报端。只不

过，这一呼声极其微妙，乃是以华北居士林致天津居

士林（即孙传芳被刺杀处）的一封公开信来表达的。

《世界日报》第6版以“施剑翘是孙传芳恩人”的奇特标

题，刊发了这封公开信。原来，这是华北居士林主席

胡瑞霖致天津居士林主席靳云鹏的一封公开信，信中

开篇即语“孙居士年来笃信佛法，尤注重忏悔，若假以

时日，必可即身成就。虽然，因果之律，无论何人不能

否认之，作业受报，事理当然。”这样的说法，已然为施

案定了“事出有因”与“情有可悯”的基调。

当日，《世界日报》第4版还刊出了“津地方法院

检察处昨侦讯施剑翘”的简讯。这条简讯透露，11月

16日晨，施首次被侦讯，施交待杀人动机，只是“为父

报仇”四字。该院首席检察官孙希衍对记者语：“施

剑翘代父复仇，衡以人情，似可减轻罪刑”。显然，法

院内部已经释放出了同情施氏的信息。在杀人案件

正式审理之前，法院方面即表露出同情凶手的讯号，

这是非常罕见的。

施案件正式审理之前
法院即表露同情凶手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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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四年前，坊间即传言姜文执导、周韵主演的《施剑翘传》将上映。这个夏天，《邪不压

正》终于上映，“施剑翘”的名字不见了，可她仍是影片的“主角”。她的侠情与传奇，确实让影片

增色，又远比影片精彩。 □ 据《北京青年报》

牌，我用“萱蕙”二字为名。这时梆子一响，齐上殿听

经，忽见孙之听差慌忙设座，孙已着法衣缓步而来。

登坛焚香后，归座念经，是日到林听经者人特少，男

子十余，女子不过六七。余认为时机已到，遂起身说

有事，出门坐洋车到一汽车行，以二元代价，赁车先

回家中取枪，即回居士林。其时枪在右袋，卡片在

左袋，告国人书及吾父像片则在大衣里面袋中。一

进居士林，心中乱跳，一颗心几乎跳出胸膛，强自抑

制，坐下不敢步动。自念至今已千钧一发之时，默

祷父亲助我勇气，但又不便立即站起。遂推说身后

炉子烤得难过，站起来一步走至孙之背后，（言时假

以律师坐位为比方，旁听者精神一振）一枪击中孙

头，立即歪斜。孙係盘膝打坐，一下恐犹不死，遂又

连开两枪。击中后，余即高声喊叫，“大家不要害

怕，我是替父报仇”……

上述3000字的庭审报道，占据了《世界日报》当

日版面的显要位置，可以说将施案细节几乎全部公

之于众了。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三枪击毙孙传芳，

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就此大白于天下。

为父报仇
改名“施剑翘”明志


